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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13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6月23日经
第15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1年8月11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16号）作如
下修改：

删去第三十五条。

条文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

（2006年7月5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2009年11月3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老旧运
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4年9月5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老
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7年5月23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
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21年8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
于修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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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老旧运输船舶管理，优化水路运力结构，提高船舶技术水平，保障
水路运输安全，促进水路运输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从事水路运输的海船和河船。

第三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船龄，是指船舶自建造完工之日起至现今的年限；

（二）购置、光租外国籍船船龄，是指船舶自建造完工之日起至国务院商务主管部
门或其授权的部门和机构签发的《机电产品进口许可证》或《自动进口许可证》签发之
日的年限；

（三）老旧运输船舶，是指船龄在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最低船龄以上的运
输船舶；

（四）报废船舶，是指永久不能从事水路运输的船舶；

（五）废钢船，是指永久不能从事水路运输的钢质船舶;

（六）单壳油船，是指未设有符合国内船舶检验规范规定的双层底舱和双层边舱的
油船（含油驳）。

第四条　老旧海船分为以下类型：

（一）船龄在10年以上的高速客船，为一类老旧海船；

（二）船龄在10年以上的客滚船、客货船、客渡船、客货渡船（包括旅客列车轮
渡）、旅游船、客船，为二类老旧海船；

（三）船龄在12年以上的油船（包括沥青船）、散装化学品船、液化气船，为三类
老旧海船；

（四）船龄在18年以上的散货船、矿砂船，为四类老旧海船；

（五）船龄在20年以上的货滚船、散装水泥船、冷藏船、杂货船、多用途船、集装
箱船、木材船、拖轮、推轮、驳船等，为五类老旧海船。

第五条　老旧河船分为以下类型：

（一）船龄在10年以上的高速客船，为一类老旧河船；

（二）船龄在10年以上的客滚船、客货船、客渡船、客货渡船（包括旅客列车轮
渡）、旅游船、客船，为二类老旧河船；

（三）船龄在16年以上的油船（包括沥青船）、散装化学品船、液化气船，为三类
老旧河船；

（四）船龄在18年以上的散货船、矿砂船，为四类老旧河船；

（五）船龄在20年以上的货滚船、散装水泥船、冷藏船、杂货船、多用途船、集装
箱船、木材船、拖轮、推轮、驳船（包括油驳）等，为五类老旧河船。



第六条　国家对老旧运输船舶实行分类技术监督管理制度，对已达到强制报废船龄
的运输船舶实施强制报废制度。

第七条　根据本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交通运输部对全国老旧运输船舶的市场准入
和营运进行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机
构（以下统称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的老旧运输船舶的市场准入和营运管
理工作。

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对老旧运输船舶实施安全监督管
理。

第二章　船舶购置、光租、改建管理

第八条　购置外国籍船舶或者以光船租赁条件租赁外国籍船舶从事水路运输，船舶
必须符合本规定附录规定的购置、光租外国籍船舶的船龄要求,其船体、主要机电设备和
安全、防污染设备等应当符合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购置、光租外国籍油船，其船体应当符合《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
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I《防止油类污染规则》规定的要求。

第九条　本规定所称购置外国籍船舶、以光船租赁条件租赁外国籍船舶，包括已经
从国外购置或者以光船租赁条件租赁，但尚未在中国取得合法船舶检验证书、船舶国籍
证书的外国籍船舶，以及通过拍卖方式购置的外国籍船舶。

第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购置外国籍废钢船从事水路运输，也不得以光船租赁
条件租赁外国籍废钢船从事水路运输。

第十一条　超过本规定报废船龄的外国籍船舶不得从事国内水路运输。

第十二条　根据运力供求情况和保障运输安全的需要，交通运输部可以决定在特定
的旅客运输航线和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航线、水域暂停购置或者光租外国籍一、二、
三类船舶从事水路运输。

第十三条　购置外国籍船舶或者以光船租赁条件租赁外国籍船舶改为中国籍船舶经
营水路运输，购置人、承租人应当了解船舶的船龄和技术状况，并按下列程序办理有关
手续：

（一）购置或者光租外国籍一、二、三类船舶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提出增加运力的申请，并报经具有许可权限的部门批
准；购置或者光租外国籍四、五类船舶，应当按有关规定在签订购置或者光租意向后15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备案；

（二）购置外国籍船舶或者以光船租赁条件租赁外国籍船舶后，应依法向海事管理
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初次检验，取得其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

（三）购置外国籍船舶或者以光船租赁条件租赁外国籍船舶取得船舶检验证书后，
应依法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船舶登记、光船租赁登记，取得其签发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
书、船舶国籍证书或者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及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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